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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事項

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2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7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紀錄：林逸璇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針對業者相關疑義進行說明：略，詳簡報資料。 

陸、綜合討論：詳發言要點。 

柒、決議： 

一、針對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太陽光電之「單元式」規

劃（標準圖、標準配置等），請經濟部及農委會加速辦

理，讓業者後續可以有所依循。 

二、相關單位如有其他意見或建議，會後可提供書面意見予

本署。 

三、未來案件陸續送件時如可併案辦理，批次進行審議可以

加速辦理程序，相關內容審議過程大家後續可再討論及

努力。 

四、另請業務單位隨會議紀錄提供修正後之申請人自我檢核

表及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綜整表（如附件 1、2）。 

五、本日會議相關簡報資料，將公開於營建署網站

(https://www.cpami.gov.tw/) 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

/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六、特定區位及特定區為

許可（二）太陽光電案件。 

捌、臨時動議：無。 

https://www.cpami.gov.tw/)%20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
https://www.cpami.gov.tw/)%20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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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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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一、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江一志理事） 

（一）議程資料第 24頁，建議留設至少一定比例（如 30%）

基地面積作為生態補償部分，私人土地做室內水產養

殖均以獲利為主要目的，沒有意願且政府也不應直接

規定要保留多少比例做生態補償，倘該設置區位有影

響生態環境，建議透過環社檢核機制處理。 

（二）另有關要求辦理水質監測部分，原本進行戶外養殖要

進行收成時就會排水，將累積 4個月甚至 1年的廢水

排出，現架設太陽能光電板才要求要做水質監測似不

合理。 

（三）施維政副理事長簡報內容中已說明室內水產養殖設施

之樣態，設施下方為水體（魚塭），採立柱或打樁方

式設置，外圍採用捲簾或網布，其實與原本戶外養殖

池無太大差異，僅多了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板增加遮

蔽，雖可能影響魚類或藻類生長，但這部分可回歸農

業容許使用審查處理。至於安全性及風險問題，於電

業籌設審查時即有就結構安全進行審查，建議海岸管

理法無須疊床架屋審議。 

（四）另建議室內水產養殖設施樣態，如牆壁採用捲簾或網

布形式而非浪板者，可透過解釋排除適用樓地板面積

2,000平方公尺之規模認定標準。 

二、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有關認定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之程序條件中，「尚未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取得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或尚未依建築法取得建造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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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部分，係指於 109 年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彰化縣一級

海岸防護計畫前尚未取得，抑或現階段尚未取得？ 

三、嘉義縣政府農業處 

（一）審議重點建議留設 30%基地面積維持原始地形地貌或

露天通透狀態，其原可建築土地面積可改為設置戶外

淺坪式生態養殖池部分，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農業容許辦法），設

施比最高為 80%，如所留設 30%之基地面積均做戶外

淺坪式生態養殖池，則總設施比恐超過 80%上限，造

成海岸管理法與農業容許辦法審查上的衝突。 

（二）另考量依農業容許辦法申請，後續辦理變更無須召開

審議會等因素，建議業者可先取得農業容許辦法後再

取得特定區位許可，倘經海審審議過程有調整量體配

置且不動不大，則後續辦理農業容許變更程序較簡

便。 

（三）有關產業協會及公會提及室內養殖場與室外養殖池之

差異只差在有沒有牆壁 1節，不能苟同。室內養殖場

之環境營造除了牆壁外，基地需要不透水層，甚至屋

頂不能有雨水滲入，以營造一個密閉的空間隔絕內

外，至業者所提採用半通透式的捲簾或網布作為牆

壁，是便宜行事的作法。實際上一個傳統的室內養殖

場，最好是內外空間區隔明確，故在建築量體及使用

上有極大差別，非僅是有無牆壁的差異。 

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施維政副理事長） 

（一）詳細發言內容詳簡報（詳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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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電共生仍是以養殖經營為主，且室內型漁電共生均

位於養殖生產區內，並未涉及分區、用地變更，且室

內型漁電共生可維持漁塭排水往外排放方式，與地面

型（如立柱型）差異不大，最大差異僅在有無牆面，

惟水雖往外排放，仍均在養殖生產區內，且這些土地

大多位於海岸地區範圍，反而可能是其他地區的水往

海岸地區範圍流。 

（三）考量室內型漁電共生與地面型漁電共生之差異僅在於

牆面有無，建議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比

照地面型太陽光電案件，採利用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

項第 1目之 1之規模認定標準（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

達 5公頃）。 

（四）討論至今，目前關鍵在於此類案件需取得「建築執

照」，故須依海岸管理法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在行政

院副院長會議中也討論多次，後續將與有關機關協

調，依農發條例第 8條之 1第 4項排除認定此類室內

水產養殖設施為建築物，或許在申請程序上可有一定

簡化效果，甚至可納入可行性規劃報告來統一處理，

更是多贏的做法。 

五、經濟部能源局 

針對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單元式」規劃，目前已研議

中，相關內容後續會再邀集有關單位及公協會討論。 

六、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一）針對留設基地面積 30%作為戶外淺坪式生態養殖池部

分，是否可維持原本養殖型態即可？戶外淺坪式的養

殖方式只在彰化、雲林、嘉義、臺南較多，高雄則較

少。很多養殖池有養殖的事實才能維護原來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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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雄永安區案例，原本鄰近濕地沒有水源，是靠養

殖生產排放出的漁塭水，濕地生態才變得豐富，故維

持原本既有養殖方式以兼顧生態，才是永續的發展方

式。 

（二）室內養殖場是在養殖漁業生產區內興建，有些養殖生

產區在進排水設施漁業署已有規劃，故可減少或避免

造成水域污染。以個別養殖戶而言，沒有技術及能量

去作水質監測，惟漁業署已有投入相關公共建設且已

完善，建議內政部可針對養殖生產區內的申請案，就

養殖場規模大小，按比例原則要求是否需做水質監

測。 

（三）以個體養殖戶的角度而言，這些水質監測、生態監測

等項目要求，會使設置室內養殖場有很多開發限制、

審查要求，個體養殖戶很難獨自達成要求，甚至可能

影響產業轉型升級。 

（四）假設農委會已規劃養殖生產區，位於養殖漁業生產區

內之相關申請案件，是否可有不同的評估考量。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有關單元式規劃部分，針對設施比調整已提供給經濟

部，後續將與環社檢核委員共同討論。 

（二）考量政府經費有限，相關公共建設均是投入於養殖漁

業生產區，其進排水建設相對非養殖漁業生產區較為

完善，惟是否可以減免海審審查，仍回歸內政部評估。 

八、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一）利用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 2,000平方公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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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時係以公共使用之建築物規模訂定，考量公共使

用之建築物對於環境、公共通行等應有更多考量，故

當時係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1,000平方公尺

之規模再增加 1倍訂之。 

（二）針對留設一定比例基地面積之要求，係依海岸管理法

第 26 條許可條件「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

減輕之有效措施」，考量大規模開發下，留有一定比

例基地面積作為緩衝，可降低對生態環境衝擊，惟考

量養殖經營效率，故所留設之基地面積中 10%可做戶

外淺坪式生態養殖池，個案如有窒礙難行處致未能留

設，應於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及實質審查中詳予說

明。 

（三）依據業者說明，倘此類案件係採室內循環水方式養

殖，個案應於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詳細說明設置方

式、運作模式，並說明養殖廢水無排放至基地外，屆

時得視個案狀況審酌是否需辦理水質監測。 

（四）土地使用是看建蔽率，但農業容許辦法是看設施比，

海審則是看建造執照申請與否，判斷是否須申請特定

區位許可。相關法規各有其立法目的，嘉義縣政府所

提意見如有窒礙難行處，可提供業務單位相關案例進

一步評估考量。 

（五）針對養殖廢水係排放至公共建設所規劃之排水渠道

者，或已有相關因應作法可處理所排放污水，可於個

案中再來討論是否需做水質監測。 

九、本署綜合計畫組林副組長世民 

（一）屋頂型太陽光電涉及農委會、經濟部及內政部等不同

法令規範，本部去年也至海審會報告此類案件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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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及相關簡化內容，並於 110年 12月 24日邀集農

委會與經濟部召開會議討論，為避免「大型」室內水

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建築量體過高及降低對生

態環境及視覺景觀衝擊等，可控管其於同一區域之發

展密度，建議以「單元式」進行考量，引導業者於案

場降低室內建物比例、於室外留設水池或浮筏型光電

等。 

（二）有關「單元式」具體設計內容，會議決議請經濟部與

農委會邀集相關機關及環境與社會檢核委員、學者專

家召會討論可行性，故就教經濟部及農委會目前針對

單元式規劃之辦理情形，使業者未來可有所依循。 

十、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彰化縣政府所詢程序條件認定部分，係以 109年

6月 15日公告實施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前，尚未取得建

造執照或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則均有程

序條件之適用。 

（二）有關留設至少 30%基地面積部分，係基於考量海岸地

區整體衝擊性、生態環境敏感及災害風險，作為緩衝

空間，故通案性建議設施比降低為 70%，倘各申請案

件留設 30%基地面積維持原始地貌或露天通透狀態有

困難，應於書圖及審查過程中詳加說明並經委員討論

確認。 

（三）有關水質監測部分，雖排放水均位於養殖生產區，仍

有可能影響地下水或鄰近環境，倘室內型漁電共生設

置及經營方式確實不會造成鄰近水體或地下水污

染，建議此類案件之第 1或第 2個審查案件，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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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業者應妥予提出相關資料說明佐證，屆時可再個案

討論評估，不會強制要求業者一定要做水質監測。 

（四）室內型漁電共生與地面型漁電共生之差異，非僅牆壁

有無之差異，在設施比部分，室內型最高可達 80%，

而地面型則為 40%，且過去本署針對太陽光電放寬規

模認定，亦受到專家學者質疑及挑戰。又室內型漁電

共生設施較為封閉且有整地行為（水泥化），與地面

型（較為通透）可能承受的災害風險亦有不同。 

（五）針對嘉義縣政府所詢有關留設 30%作為戶外淺坪式生

態養殖池部分，係指兩者設施比差異 10%可以處理的

方式之一，如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在未來審議過程中

亦可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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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申請人自我檢核表 

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已檢附 

□未檢附 

 如為法人或公司應填

寫稅籍編號及檢附資

料。 

二 設計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三 相關證明文件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推薦

或核定等及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

文件。 

□已檢附 

□未檢附，但已說明

辦理情形。 

 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即農業主管機

關）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之容許使

用證明文件。如尚未

取得，應說明辦理進

度並附證明文件。 

(二)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土地申請

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已檢附 

□未檢附，但已說明

辦理情形。 

  

四 位置及範圍   

(一)位置表 □已檢附 

□未檢附 

 應載明土地地號、面

積，並檢附土地清冊。 

(二)位置圖 □已檢附 

□未檢附 

 位置圖應能清楚呈現

開發範圍，且應標註

鄰近範圍環境敏感地

區。 

五 申請許可案件摘要 

(一)目的：說明利用目的(對象及功能)、

使用性質(是否供公眾使用)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已檢附 

□未檢附，但已說明

辦理情形。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

見即農業主管機關）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之容許使用

證明文件。如尚未取

得，應說明辦理進度

並附證明文件。 

(二)使用區位

及規模： 

1.區位：說明選擇區位

考量之因素、必要性

及合理性。 

□已說明 

  

2.規模：說明申請許可

案件規模(用地面積、

設施長度及高度 )大

小之必要性。 
□已說明 

 1.應說明本案太陽光

電設備與輸配電設

施路線等相關設施

形式、長度、面積，

並以圖示說明其相

對關係及輸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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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向，且應說明規模

(用地面積、設施長

度及高度 )大小之

必要性。 

2.應以表格說明本案

基地面積、設施面

積之比例。 

3.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1)土地使用計畫：

說明基地所在

之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使用

地，或都市計畫

及其土地使用

分區，或國家公

園及其分區。 

(2)開發利用、工程

建設或建築與

土地使用計畫

是否相符。 

□已說明 

 1.應分別載明土地使

用現況、土地使用

分區，輔以圖說及

表格呈現。 

2.應說明土地使用計

畫（包含設施規劃、

隔離綠帶、道路留

設等），並輔以圖說

及表格呈現。 

4.

施

工

計

畫 

(1)整地計畫：說明

整地之規劃、設

計原則及工程

注意事項。 

A.設計地形圖：

以 比 例 尺

1/1,000 至

1/1,200 設計地

形圖之縮圖，

表達設計地形

圖之等高線。 

B.挖填方圖：以

設計地形圖之

縮圖，表達設

計地形挖、填

方區之範圍，

及其面積所占

百分比。 

□已說明 

 應有現況地形圖，並

說明是否有挖填方或

整地，如有挖填方應

檢附挖填方圖；若無

整地或挖填方亦應說

明。 

(2)工程計畫 

A.可行性評估 :

計畫方向及定

位 

B.規劃設計:優選

與替代方案檢

□已說明 

 註：如無涉及或鄰近

事業性海堤，僅需敘

明全屬陸域範圍且無

直接鄰近海域，無設

置事業性海堤需求及

相關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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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討、生態工法

應用及工程預

算 

C.事業性海堤工

程 :依海岸防

護設施之規劃

設計手冊辦理
註

 

D.施工管理 :開

發時程 (分期

分區)、緊急應

變及防災計畫 

E.設施維護設計:

營運計畫、設

施管理 

F.設施任務終止:

除役計畫、廢

棄物拆除回收 

(3)預計使用期程，

使用年限屆滿

之處理方式。 

□已說明 

  

5.

建

築

計

畫 

(1)綠建築指標檢討 

□已說明 

 應依綠建築九大評估

指標系統（EEWH）檢

討。 

(2)建築特色計畫 

A.配置構想：確

認範圍內各開

發、建築群及

設施相對位置

關係。 

(A) 區位利用

計畫圖：以

比 例 尺

1/1,000 至

1/1,200 設

計地形圖

之縮圖標

示建築結

構或設施

配置、與整

地後等高

線及範圍

關係。 

□已說明 

□已檢附景觀模擬

分析示意圖 

 1.應說明各項設施占

開發範圍之面積及

比例，並輔以圖說

呈現。 

2.如開發範圍鄰近案

場已有建築物，應

說明與鄰近建築物

之相對距離關係。 

3.應檢附景觀模擬分

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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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B) 交通聯外

動線示意

圖 

(C) 景觀模擬

分析示意

圖 

B.開發強度：建

物高度、總樓

地板面積或設

施所占用地面

積比率。 

(3)開放空間 (含法

定空間) 

  

(4)植栽綠美化計畫 □已說明   

(5)災害安全評估及

防災計畫 
□已說明 

  

6.監測計畫 

□已說明 

 1.監測計畫應至少包

含 2 大面向：生態

及因應災害所做監

測（如淹水、地層下

陷等）。 

2.監測計畫應載明「監

測項目」、「監測範

圍」及「監測頻率」

及「監測期間」。 

六 土地使用現況 

(一)海岸地形

地貌 

1.自然海岸分布情形註
  

 註：依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定義之「自然海

岸」為「指無人為設施

之海岸段，或最接近

海岸之人工構造物向

海側屬自然環境特性

之地區」，若非屬自然

海岸者，僅須敘明「位

於最接近海岸之人工

構造物向陸側，無涉

自然海岸」。 

2.海岸自然動態平衡調

查註
 

 

 

(二)海岸生態

資源 

1.生態敏感地區棲地調

查 

□已檢附「環境敏感

地區查詢結果」 

□已說明是否涉及

依「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所載「潛在

保護區」範圍。 

 1.應檢附「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結果」證明

文件。 

2.應以表格載明是否

涉及依「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所載「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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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如涉及環境敏感

地區或「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所載

「潛在保護區」，

已檢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

或意見文件。 

在保護區」範圍。 

3.如涉及環境敏感地

區或「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所載「潛在

保護區」，應檢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同意或意見文件。 

2.海洋生態環境現況之

整體特性、種類及分

布區位說明註
 

 

 註：倘計畫範圍均位

於陸域，僅需敘明計

畫範圍均位於陸域，

無涉及海洋生態環

境。 

(三)海岸景觀資源：海岸自然景觀分布

情形 
□已說明 

  

(四)海岸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文化景觀、無形文化資產及

水下文化資產
註
等分布情形 

□已說明 

 註：如計畫範圍全屬

陸域範圍，且經內政

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單

一窗口查詢平台查

詢，本計畫土地皆屬

水下文化資產之免查

詢範圍，僅需敘明「計

畫範圍全屬陸域範

圍，且經內政部營建

署環境敏感單一窗口

查詢平台查詢，本計

畫土地皆屬水下文化

資產之免查詢範圍」。 

(五)海岸其他

資源 

1.原住民傳統聚落紋

理、文化遺址及慶典

儀式等活動空間分布

情形
註
 

□已說明 

 註：依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同

意核定「原住民地區」

包括 55 個鄉(鎮、市)，

倘計畫範圍無涉及原

住民族地區，僅需敘

明無涉及。 

2.其他自然、歷史、文

化、社會、研究、教育

及景觀等特定重要資

源分布情形註
 

□已說明 

 註：依據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結

果，無涉及原住民統

領域、文化遺址及慶

典儀式等活動空間，

亦無涉及其他自然、

歷史文化、社會、研

究、教育、景觀等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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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重要資源分布，僅需

敘明無涉及。 

(六)公共通行

現況 

1.海陸交界及海域既有

公共通行空間或設施

之數量、分布區位及

維護管理等現況 

□已說明 

  

2.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但書規定符合情形
註
 

□已說明 

 註：倘計畫範圍全區

位屬濱海陸地範圍，

無涉及近岸海域及公

有自然沙灘，則敘明

無需依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申請許

可。 

(七)環境開發

現況 

1.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

之情形 
□已說明 

  

2.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

災害風險潛勢調查 

(1)歷史災害發生紀錄 

(2)高風險區位(易致災

區) 

(3)既有之海岸防護設

施或措施 

□已說明 

 1.應以圖說呈現開發

範圍與歷史災害發

生紀錄、既有海岸

防護設施之相對關

係。 

2.應套繪已公告實施

之海岸防護計畫內

之災害潛勢情報

圖。 

七 因應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辦理情形： 

(一)「符合整

體 海 岸

管 理 計

畫 利 用

原則」說

明 如 何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定： 

1.海岸保護原則：須位

於二級海岸保護區或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建

議應優先劃設潛在保

護區之必要性及不可

替代性。 

□已檢附「環境敏感

地區查詢結果」 

□已說明是否涉及

依「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所載「潛在

保護區」範圍。 

□如涉及環境敏感

地區或「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所載

「潛在保護區」，

已檢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

或意見文件。 

□如位於二級海岸

保護區或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建議

應優先劃設潛在

保護區，已說明必

 1.應檢附「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結果」證明

文件。 

2.應以表格載明是否

涉及依「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所載「潛

在保護區」範圍。 

3.如涉及環境敏感地

區或「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所載「潛在

保護區」，應檢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同意或意見文件。 

4.如位於二級海岸保

護區或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建議應優先

劃設潛在保護區，

應說明必要性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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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要性及不可替代

性。 

可替代性。 

2.海岸防護原則： 

(1) 開發利用行為是否

造成海岸災害，或針

對可能造成之海岸

災害是否已規劃適

當且有效之防護措

施，並說明其內容。 

(2) 是否影響既有防護

措施及設施功能。 

(3) 前開事項是否取得

水利或海岸工程相

關技師簽證，並說明

其內容。 

□已檢附水利技師

簽證、水利工程之

專業報告。 

□已說明不影響既

有防護措施及設

施功能。 

 1.應檢附水利技師簽

證、水利工程之專

業報告，其簽證及

專業報告內容需參

考所在海岸防護計

畫之海岸災害風險

分析相關內容，並

說明開發利用行為

未造成海岸災害；

或可能造成海岸災

害但已規劃適當且

有效之防護措施。 

2.應說明不影響既有

防護措施及設施功

能。 

3.海岸永續利用原則： 

(1)位於無人離島者，應

說明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是否認定為必

要之氣象、科學研

究、保育、環境教育、

導航及國防設施。註 1 

(2)是否有長期監測計

畫及其規劃管理方

式，並說明其內容。 

(3) 是否有因應氣候變

遷可能引發海平面

上升及極端氣候之

具體可行調適措施，

並說明其內容。 

(4) 是否有助於促進鄰

近地區之社會及經

濟發展，並說明其效

益。另如位於發展遲

緩地區或環境劣化

地區者，是否已訂定

具體可行振興或復

育措施，並說明其內

容。 

(5) 屬漁港、海岸公路、

海堤、觀光遊憩、海

□已說明 

 1.監測計畫包含 2 大

面向：生態及因應

災害所做監測（如

淹水、地層下陷

等）。 

2.監測計畫應載明「監

測項目」、「監測範

圍」及「監測頻率」。 

3.促進鄰近地區之社

會及經濟發展，並

說明其效益部分，

應提出踐行企業責

任之具體可行計

畫，協助或支持里

山里海行動計畫或

方案，提出本計畫

範圍內之具體有效

管理措施。 

 

註 1-註 4：無涉及者，

敘明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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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岸地區保安林之營

造及復育者，是否符

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所訂之政策原則，

並說明該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註 2 

(6) 是否有保存原住民

族傳統智慧，保護濱

海陸地傳統聚落紋

理、文化遺址及慶典

儀式等活動空間之

合理規劃，並說明其

內容。註 3 

(7) 屬新建廢棄物掩埋

場者，說明其設置之

必要性及區位無替

代性、與海岸線距

離、是否有邊坡侵蝕

致垃圾漂落及滲出

污水致海洋污染之

疑慮，另說明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註 4 

(二)符合海岸

保 護 計

畫、海岸

防 護 計

畫 管 制

事項」說

明 如 何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定： 

1.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公告實施海岸保護計

畫所載明之禁止或相

容之使用。 

□已說明 

 應檢視所在海岸防護

計畫內容並以表格對

應說明是否符合計畫

內容及辦理情形。 

2.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公告實施海岸防護計

畫所載明之禁止或相

容之使用。 

□已說明 

 

3.海岸保護計畫或海岸

防護計畫公告實施

前，應說明下列事項： 

(1)說明區位無替代性

之評估結果。 

(2)是否影響保護或防

護標的之評估結果，

並說明各海岸保護

計畫或海岸防護計

畫擬訂機關之意見。 

已檢視，本案□有□

無涉及尚未公告實

施之海岸保護計畫

或海岸防護計畫草

案。 

 應檢視開發範圍是否

涉及尚未公告實施之

海岸保護計畫或海岸

防護計畫草案，如有

涉及，應說明相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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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4.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

納入保護而免訂定海

岸保護計畫之地區，

說明海岸保護區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意

見。 

已檢視，本案□有□

無位於一、二級海岸

保護區。 

 如位於一、二級海岸

保護區者，應說明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意見。 

(三)「保障公

共 通 行

或 具 替

代措施」

應 說 明

之 內 容

如下： 

1.開發區內海陸交界及

海域既有公共通行空

間或設施之數量、分

布區位及維護管理等

現況。 

□已說明 

  

2.對既有公共通行空間

或設施之保障策略或

替代措施： 

(1)是否維持且不改變

海陸交界及海域既

有公共通行空間或

設施，並說明其內

容。 

(2)妨礙或改變海陸交

界及海域既有公共

通行空間或設施者，

是否設置提供適當

公眾自由安全穿越

或跨越使用之入口

與通道，並標示明確

指引，另說明其內

容。 

(3)海陸交界及海域原

無公共通行空間或

設施者，是否已於使

用範圍內妥予規劃

保障公共通行之具

體措施，並設置入口

與通道及標示明確

指引，並說明其內

容。 

□已說明，並已檢附

交通單位同意文

件。 

 應說明是否訂定施工

期間之交通維護計

畫，並提經地方政府

交通單位同意，並檢

附證明文件。 

(四)「對海岸

生 態 環

境 衝 擊

採 取 避

1.開發區內海岸生態環

境特性、種類及分布

區位等現況。 
□已說明 

 生態調查結果應說明

物種、分布區位，如採

生態調查，應說明調

查時間、採樣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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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免 或 減

輕 之 有

效措施」

應 說 明

之 內 容

如下： 

2.申請許可案件對海岸

生態環境之衝擊分

析。 

□已說明 

  

3. 對生態環境衝擊之避

免有效措施： 

(1)是否避開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建議應予避

免之自然海岸、潮間

帶及河口等敏感地

區。註
 

(2)說明基於整體規劃

需要，對於不可避免

夾雜零星之敏感地區

之規劃內容，並說明

是否影響其原有生態

環境功能。 

□已說明 

 註：倘無涉及自然海

岸、潮間帶及河口等

敏感地區，則敘明無

涉及。 

4.對生態環境衝擊之減

輕有效措施： 

(1)是否增加緩衝空間

或設施，並說明其內

容。 

(2)是否降低開發強度，

並說明其內容。 

(3)是否改善工程技術，

並說明其內容。 

(4)是否修正分期分區

開發時程，並說明其

內容。 

(5)是否調整施工時間，

並說明其內容。 

(6)是否改善營運管理

方式，並說明其內

容。 

(7)是否加強對海岸生

態環境之衝擊管理，

並說明其內容。 

(8)其他可減輕衝擊之

相關措施及其內容。 

□已說明 

 應確實依書圖格式內

容各項說明辦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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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五)「因開發

需 使 用

自 然 海

岸 或 填

海 造 地

時，應以

最 小 需

用 為 原

則，並於

開 發 區

內 或 鄰

近 海 岸

之 適 當

區位，採

取 彌 補

或 復 育

所 造 成

生 態 環

境 損 失

之 有 效

措施」應

說 明 之

內 容 如

下： 

1.最小需用原則 

(1)自然海岸之使用需

求分析、使用面積、長

度及海岸線人工化比

率。 

(2)填海造地面積需求

之計算方式。 

(3)開發計畫與使用自

然海岸長度或填海造

地面積之合理關連

性、區位合理性及必

要性，且選擇對生態

環境影響最小之開發

方式： 

A. 改變自然海岸之長

度或面積最小化之

具體評估結果。 

B. 填海造地之開發基

地形狀，是否以方

形或半圓形規劃。 

C. 是否以整合、集中、

緊密之方式規劃，

並說明其內容。 

□已說明 

 註： 

1.依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定義之「自然海

岸」為「指無人為設

施之海岸段，或最

接近海岸之人工構

造物向海側屬自然

環境特性之地區」，

若非屬自然海岸

者，僅須敘明「位於

最接近海岸之人工

構造物向陸側，無

涉自然海岸」。 

2.非填海造地案件者，

敘明本計畫非屬填

海造地案件。 

2.彌補或復育所造成自

然海岸損失之有效措

施 

(1)彌補或復育工作目

標。 

(2)營造同質性棲地內

容與彌補或復育區位

及比例規劃，如彌補

或復育面積比例不足

一比一時，應說明其

他替代方案之內容，

及維持海岸之沙源平

衡與生態系穩定之規

劃內容。 

(3)生態彌補或復育區

位環境現況。 

(4)彌補或復育方法及

進度規劃。 

(5)監測項目及方法。 

(6)預算金額。 

□已說明 

 註：倘無涉及自然海

岸及非屬填海造地案

件者，敘明無須考量

最小需用為原則或採

取彌補或復育所造成

生態環境損失之有效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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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申請人 

自我檢核 
頁碼 檢附說明及注意事項 

八 因應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七條各款辦理情形： 

(一)說明填海造地之申請案件，是否屬

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

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 

□已說明 

 非填海造地案件者，

敘明非填海造地案件 

(二) 位於重要海岸景觀區者，說明是否

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

都市設計準則，並說明其內容。 

□已說明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3 月 25 日公告之重

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

路類（第 1 階段），目

前公告範圍僅在臺東

縣，倘計畫範圍非位

屬重要海岸景觀區，

則敘明位涉及。 

(三)是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確

有使用、設置需要。 
□已說明 

  

(四)是否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

土地申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已說明 

  

(五)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已說明   

(六)對於既有合法設施或有關權利所有

人造成之損失，說明承諾依法補償

或興建替代設施之內容。 □已說明 

  

(七) 對 利 用

之 海 岸

地區，提

出 具 體

有 效 之

管 理 措

施 及 其

內容： 

1.編列經費 

□已說明 

  

2.預估人力 

3.執行計畫 

4.機動處理機制 

5.保險 

(八)是否為其他法令所禁止。 □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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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綜整表 

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 

一 申請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如為法人或公司應填寫

稅籍編號及檢附資料。 

「稅籍編號」填寫為「統一

編號」，且未附證明文件。 二 設計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三 相關證明文件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推薦

或核定等及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

文件。 

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即農業主管機關）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之容許使用證明文

件。如尚未取得，應說

明辦理進度並附證明文

件。 

未檢附取得容許使用之證

明文件；或未取得且未說明

辦理進度及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如已於○年○月○日

00000 號函送○○縣/市政

府）。 

(二)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土地申請

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未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或未說明辦理進度及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四 位置及範圍  

 (一)位置表 應載明土地地號、面積，

並檢附土地清冊。 

(二)位置圖 位置圖應能清楚呈現開

發範圍，且應標註鄰近

範圍環境敏感地區。 

未能清楚以圖面表示（包

含：未有圖例、比例尺、指

北針）。 

五 申請許可案件摘要   

(一)目的：說明利用目的(對象及功能)、

使用性質(是否供公眾使用)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即農業主管機關）依「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

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如

尚未取得，應說明辦理

進度並附證明文件。 

 

(二)使用

區位

及規

模： 

1.區位：說明選擇區位考量

之因素、必要性及合理

性。 

 

 

2.規模：說明申請許可案件

規模(用地面積、設施長度

及高度)大小之必要性。 

1.應說明本案太陽光電

設備與輸配電設施路

線等相關設施形式、

長度、面積，並以圖示

說明其相對關係及輸

電走向，且應說明規

模(用地面積、設施長

度及高度 )大小之必

要性。 

未說明或圖說呈現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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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 

2.應以表格說明本案基

地面積、設施面積之

比例。 

3.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1)土地使用計畫：說明

基地所在之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使用

地，或都市計畫及其

土地使用分區，或國

家公園及其分區。 

(2)開發利用、工程建設

或建築與土地使用

計畫是否相符。 

1.應分別載明土地使用

現況、土地使用分區，

輔以圖說及表格呈

現。 

2.應說明土地使用計畫

（包含設施規劃、隔

離綠帶、道路留設

等），並輔以圖說及表

格呈現。 

未說明或圖說呈現不清楚。 

4.

施

工

計

畫 

(1)整地計畫：說明整地

之規劃、設計原則及

工程注意事項。 

A.設計地形圖：以比

例 尺 1/1,000 至

1/1,200 設計地形

圖之縮圖，表達設

計地形圖之等高

線。 

B.挖填方圖：以設計

地形圖之縮圖，表

達設計地形挖、填

方區之範圍，及其

面積所占百分比。 

應有現況地形圖，並說

明是否有挖填方或整

地，如有挖填方應檢附

挖填方圖；若無整地或

挖填方亦應說明。 

未檢附現況地形圖，且未說

明是否有整地或挖填方。 

(2)工程計畫 

A.可行性評估 :計畫

方向及定位 

B.規劃設計 :優選與

替代方案檢討、生

態工法應用及工程

預算 

C.施工管理 :開發時

程(分期分區)、緊

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D.設施維護設計 :營

運計畫、設施管理 

E.設施任務終止 :除

役計畫、廢棄物拆

除回收 

  

(3)預計使用期程，使用

年限屆滿之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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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 

式。 

5.

建

築

計

畫 

(1)綠建築指標檢討 應依綠建築九大評估指

標系統（EEWH）檢討。 

未依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

系統（EEWH）檢討。 

(2)建築特色計畫 

A.配置構想：確認範

圍內各開發、建築

群及設施相對位置

關係。 

(A)區位利用計畫

圖：以比例尺

1/1,000 至

1/1,200 設計地

形圖之縮圖標

示建築結構或

設施配置、與整

地後等高線及

範圍關係。 

(B)交通聯外動線

示意圖 

(C)景觀模擬分析

示意圖 

B.開發強度：建物高

度、總樓地板面積

或設施所占用地面

積比率。 

1.應說明各項設施占開

發範圍之面積及比

例，並輔以圖說呈現。 

2.如開發範圍鄰近案場

已有建築物，應說明

與鄰近建築物之相對

距離關係。 

3.應檢附景觀模擬分析

示意圖。 

未說明及檢附相關圖說。 

(3)開放空間(含法定空

間) 

(4)植栽綠美化計畫  未說明或圖說呈現不清楚。 

(5)災害安全評估及防

災計畫 

 未說明或圖說呈現不清楚。 

6.監測計畫 1.監測計畫應至少包含

2 大面向：生態及因

應災害所做監測（如

淹水、地層下陷等）。 

2.監測計畫應載明「監

測項目」、「監測範

圍」、「監測頻率」及

「監測期間」。 

監測計畫內容及圖說不完

整。 

六 土地使用現況   

(一)海岸生態資源：生態敏感地區棲地

調查 

1.應檢附「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結果」證明文

件。 

2.應以表格載明是否涉

1.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未有相關生態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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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 

及依「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所載「潛在保護

區」範圍。 

3.如涉及環境敏感地區

或「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所載「潛在保護

區」，應檢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或意

見文件。 

(二)海岸景觀資源：海岸自然景觀分布

情形 

 
 

(三)海岸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文化景觀、無形文化資產等

分布情形 

 

 

(四)公共通行現況：海陸交界及海域既

有公共通行空間或設施之數量、分

布區位及維護管理等現況 

 

 

(五)環境

開發

現況 

1.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之情

形 

 
 

2.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

風險潛勢調查 

(1)歷史災害發生紀錄 

(2)高風險區位(易致災區) 

(3)既有之海岸防護設施或

措施 

1.應以圖說呈現開發範

圍與歷史災害發生紀

錄、既有海岸防護設

施之相對關係。 

2.應套繪已公告實施之

海岸防護計畫內之災

害潛勢情報圖。 

未檢附相關圖說 

七 因應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辦理

情形： 

 
 

(一)「符

合整

體海

岸管

理計

畫利

用原

則」

說明

如何

符合

下列

各款

規

1.海岸保護原則：須位於二

級海岸保護區或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建議應優先

劃設潛在保護區之必要

性及不可替代性。 

1.應檢附「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結果」證明文

件。 

2.應以表格載明是否涉

及依「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所載「潛在保護

區」範圍。 

3.如涉及環境敏感地區

或「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所載「潛在保護

區」，應檢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或意

見文件。 

4.如位於二級海岸保護

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說

明設置於二級海岸保護區

或潛在保護區之必要性及

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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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項目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或需補正事項 

定： 區或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建議應優先劃設潛

在保護區，應說明必

要性及不可替代性。 

2.海岸防護原則： 

(1) 開發利用行為是否造成

海岸災害，或針對可能

造成之海岸災害是否已

規劃適當且有效之防護

措施，並說明其內容。 

(2) 是否影響既有防護措施

及設施功能。 

(3) 前開事項是否取得水利

或海岸工程相關技師簽

證，並說明其內容。 

1.應檢附水利技師簽

證、水利工程之專業

報告，其簽證及專業

報告內容需參考所在

海岸防護計畫之海岸

災害風險分析相關內

容，並說明開發利用

行為未造成海岸災

害；或可能造成海岸

災害但已規劃適當且

有效之防護措施。 

2.應說明不影響既有防

護措施及設施功能。 

1.未檢附水利技師簽證、水

利工程之專業報告。 

2.僅檢附水利技師簽證，惟

未說明簽證內容。 

3.海岸永續利用原則： 

(1)是否有長期監測計畫及

其規劃管理方式，並說

明其內容。 

(2) 是否有因應氣候變遷可

能引發海平面上升及極

端氣候之具體可行調適

措施，並說明其內容。 

(3) 是否有助於促進鄰近地

區之社會及經濟發展，

並說明其效益。另如位

於發展遲緩地區或環境

劣化地區者，是否已訂

定具體可行振興或復育

措施，並說明其內容。 

1.監測計畫應至少包含

2 大面向：生態及因

應災害所做監測（如

淹水、地層下陷等）。 

2.監測計畫應載明「監

測項目」、「監測範圍」

及「監測頻率」。 

3.促進鄰近地區之社會

及經濟發展，並說明

其效益部分，應提出

踐行企業責任之具體

可行計畫，協助或支

持里山里海行動計畫

或方案，提出本計畫

範圍內之具體有效管

理措施。 

監測計畫、促進鄰近地區之

社會經濟發展等措施內容

過於簡略。 

(二)符合

海岸

保護

計

畫、

海岸

防護

計畫

管制

事

1.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公告

實施海岸保護計畫所載

明之禁止或相容之使用。 

應檢視所在海岸防護計

畫內容並以表格對應說

明是否符合計畫內容及

辦理情形。 

未說明如何符合。 

2.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公告

實施海岸防護計畫所載

明之禁止或相容之使用。 

3.海岸保護計畫或海岸防護

計畫公告實施前，應說明

下列事項： 

(1)說明區位無替代性之評

應檢視開發範圍是否涉

及尚未公告實施之海岸

保護計畫或海岸防護計

畫草案，如有涉及，應

未說明是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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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說明

如何

符合

下列

各款

規

定： 

估結果。 

(2)是否影響保護或防護標

的之評估結果，並說明

各海岸保護計畫或海岸

防護計畫擬訂機關之意

見。 

說明相關事項。 

4.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

護而免訂定海岸保護計

畫之地區，說明海岸保護

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意見。 

如位於一、二級海岸保

護區者，應說明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三)「保

障公

共通

行或

具替

代措

施」

應說

明之

內容

如

下： 

1.開發區內海陸交界及海域

既有公共通行空間或設

施之數量、分布區位及維

護管理等現況。 

  

2.對既有公共通行空間或設

施之保障策略或替代措

施： 

(1)是否維持且不改變海陸

交界及海域既有公共通

行空間或設施，並說明

其內容。 

(2)妨礙或改變海陸交界及

海域既有公共通行空間

或設施者，是否設置提

供適當公眾自由安全穿

越或跨越使用之入口與

通道，並標示明確指引，

另說明其內容。 

(3)海陸交界及海域原無公

共通行空間或設施者，

是否已於使用範圍內妥

予規劃保障公共通行之

具體措施，並設置入口

與通道及標示明確指

引，並說明其內容。 

應說明是否訂定施工期

間之交通維護計畫，並

提經地方政府交通單位

同意，並檢附證明文件。 

未說明及檢附證明文件。 

(四)「對

海岸

生態

環境

衝擊

採取

1.開發區內海岸生態環境特

性、種類及分布區位等現

況。 

生態調查結果應說明物

種、分布區位，如採生

態調查，應說明調查時

間、採樣點等。 

未說明或過於簡略。 

2.申請許可案件對海岸生態

環境之衝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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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或減

輕之

有效

措

施」

應說

明之

內容

如

下： 

3. 對生態環境衝擊之避免

有效措施：說明基於整體

規劃需要，對於不可避免

夾雜零星之敏感地區之

規劃內容，並說明是否影

響其原有生態環境功能。 

  

4.對生態環境衝擊之減輕有

效措施： 

(1)是否增加緩衝空間或設

施，並說明其內容。 

(2)是否降低開發強度，並說

明其內容。 

(3)是否改善工程技術，並說

明其內容。 

(4)是否修正分期分區開發

時程，並說明其內容。 

(5)是否調整施工時間，並說

明其內容。 

(6)是否改善營運管理方式，

並說明其內容。 

(7)是否加強對海岸生態環

境之衝擊管理，並說明

其內容。 

(8)其他可減輕衝擊之相關

措施及其內容。 

應確實依書圖格式內容

各項說明辦理情形。 

未依書圖格式內容各項說

明辦理情形。 

八 因應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

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七條各款辦理

情形： 

 

 

(一)是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確

有使用、設置需要。 

(二)是否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

土地申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三)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四)對於既有合法設施或有關權利所有

人造成之損失，說明承諾依法補償

或興建替代設施之內容。 

(五) 對利用

之海岸

地區，

提出具

體有效

之管理

措施及

1.編列經費 

2.預估人力 

3.執行計畫 

4.機動處理機制 

5.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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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

容： 

(六) 是否為其他法令所禁止。 

 



報告人：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

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事項說明會」



水試所漁電共生試驗

2



「為從來之使用」的養殖生產用地

3



室內養殖設施外牆定義

4 4

資料節錄自行政院農委會110年3月9日簡報

尚待進一步討論被覆材料：
金屬/塑鋼/PVC材質浪板、PE、PO、PVC、EVA等軟質塑膠布或內側固定防鳥網，外層農用膜捲。



漁電共構屋頂結合太陽能板

單斜坐向漁電共構養殖設施
（1）跨距：7、5公尺
（2）柱高：6公尺，多連棟
（3）被覆材料：

金屬/塑鋼/PVC材質浪板、PE、PO、PVC、EVA等軟質塑膠布
或內側固定防鳥網，外層農用膜捲。

（4）抗風級數：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鋼鐵造之構造物
最高部分14公尺以下
樑跨度在6公尺以下
屋架跨度在12公尺以下

5



提前佈署 法令先行

農發條例規定，溫室已經有相關做法，

漁電共構養殖設施部分希望比照辦理。

(農企字第1030012942號)
有關「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第2項規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
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亦即有涉及建築行為者，始須依法申請建築執
照；倘依法無須申請建築執照者，縱屬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亦無須申請建築執照。爰「有固定基礎」之農
業設施，是否須申請建築執照之認定條件說明如下：
1. 應申請容許使用及建築執照者：具建築法第4條及第8條規定之建築構造(含牆壁、樑柱、屋頂及地板)之建築物者。
2. 應申請容許使用，但免申請建築執照者：

a. 非屬建築物之平面型設施，如曬場、農路、水產養殖管理設施之轉運及操作處理場等，非屬建築法所稱之建築
物。

b. 部分農業設施內部，雖有鋪設水泥地板，但以鍍鋅錏管等為主要支架，並僅覆蓋塑膠布、遮陰網或防蟲網；或
者雖有頂蓋、支架，但無密閉式外牆，屬開放性之生產設施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

3. 應申請容許使用，但免申請雜項執照：部分農業設施，如養殖池、循環水設施、農田灌溉排水設施及污水處理設施
等，非屬建築法規定之雜項工作物，得免申請雜項執照。

農業發展條例第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對於農民需求較多且可提高農業經營附加
價值之農業設施，主管機關得訂定農業設施標準圖樣。採用該標準圖樣於農業用地
施設者，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廠承建。」

6



依法免由建築師設計

7



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廠承建

8



結論

為提升「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
件需依海岸管理法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建議適用比照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目之1

規定「所申請太陽光電設施僅位於海岸防護
區範圍內陸域緩衝區，且不涉及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5公頃」之認
定。

9



永續 陽光

再生 能源

簡報結束

台灣電力系統
太陽能光電國家隊

同心協力、使命必達



彰化縣及雲林縣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11



嘉義縣及臺南市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12



高雄市及屏東縣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13












